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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采购合同

项目名称：河南省洛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服装采购项目

合同编号： 豫财磋商采购-2025-744

甲 方： 宜阳县人民检察院

乙 方： 山西雅盛服饰有限公司

甲方合同法律审核部门：

签订时间： 2025年 9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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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采购合同

甲方（全称）： 宜阳县人民检察院

乙方（全称）： 山西雅盛服饰有限公司 （供应商）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

等有关的法律法规，以及本采购项目的招标/谈判文件等采购文件、乙

方的《投标（响应）文件》及《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》，甲乙双方同意

签订本合同。

一、合同标的及金额

序号 货物名称 数量 单价（元） 总价（元）

1
男女春秋装

（藏青色）

男春秋装 41 380 15580

女春秋装 23 380 8740

2
长袖衬衣（漂

白色）

男衬衣 41 105 4305

女衬衣 23 105 2415

3
长袖保暖衬

衣（漂白色）

男衬衣 41 118 4838

女衬衣 23 118 2714

4
夏装蓝短袖

衬衫（蓝色）

男衬衫 82 86 7052

女衬衫 46 86 3956

5
夏裤/裙

（藏青色）

男夏裤 82 98 8036

女夏裤 23 98 2254

女裙子 23 75 1725

6 温区大衣
男式大衣 41 498 20418

女式大衣 23 498 114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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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腰带
男式腰带 41 68 2788

女式腰带 23 68 1564

8 皮鞋
男式皮鞋 41 198 8118

女式皮鞋 23 198 4554

9
领带(一拉得

式)

蓝领带 64 13 832

红领带 64 13 832

10 检徽 64 18 1152

报价人民币小写：113327 元

报价人民币大写：壹拾壹万叁仟叁佰贰拾柒元整

注：合同标的及金额应与中标（成交）结果一致。乙方为履行本合

同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均应包含在合同价款中，甲方不再另行支付其他任

何费用。

二、.组成合同的文件

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，如下述文件之间有任何抵

触、矛盾或歧义，应按以下顺序解释：

1、政府采购合同协议书及其变更、补充协议

2、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

3、政府采购合同通用条款

4、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

5、投标（响应）文件

6、采购文件

7、有关技术文件，图纸

8、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规定或合同约定的作为合同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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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部分的其他文件

三、履行合同的时间、地点和方式

1、起始日期：2025 年 9 月 3 日，完成日期：2025 年 11 月 3 日。

2、履约地点：宜阳县人民检察院

3、履约方式：总合同签订后，以实际量体人数、中标（成交）品

种、数量、单价签订分合同。

四、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1、签署合同后，甲方应确定项目负责人（或项目联系人），负责

与本合同有关的事务。甲方有权对乙方的履约行为进行检查，并及时确

认乙方提交的事项。

2、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时提交各阶段有关安排计划，并有权定期

核对乙方提供服装面料的来源、品种、数量、参数、质量等内容。甲方

有权要求乙方更换不符合要求的货物。

3、甲方有权对乙方所提供的服装面料、服装成品、皮鞋、腰带进

行检测，检测结果与招标文件中的要求相一致，否则，甲方有权终止合

同履行。

4、甲方应当根据合同约定及时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，不得以内部

人员变更、履行内部付款流程等为由，拒绝或迟延支付。

5、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及【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】约定应由甲方

承担的其他义务和责任。

五、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1、签署合同后，乙方应确定项目负责人（或项目联系人），负责

与本合同有关的事务。

2、乙方应按照合同要求履约，充分合理安排，确保提供的货物及

相关服务符合合同有关要求，配合甲方的履约检测及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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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乙方有义务将所采购的服装面料（皮鞋、腰带）的种类、数量、

单价、技术参数、发票（或合同）等资料的扫描件提供给甲方。

4、乙方所需服装面料采购到位后应及时通知甲方，甲方派人进行

抽检，送省级以上检测机构进行检测，检测合格后方可加工生产，检测

费由甲方承担。

5、服装成品入库后，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进行抽检，送省级以上

检测机构进行检测，成品检测合格后，按照甲方提供的时间、地点发货，

检测费由乙方承担。

6、乙方有权根据合同约定向甲方收取合同价款。

7、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及【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】约定应由乙方

承担的其他义务和责任。

六、合同履行

1、甲乙双方应当按照【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】约定顺序履行合

同义务；如果没有先后顺序的，应当同时履行。

2、甲乙双方按照合同约定顺序履行合同义务时，应当先履行一方

未履行的，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请求。先履行一方履行不符合约

定的，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。

七、付款方式

由采购人付款，以实际提供并验收的货物数量结算。全部货物交货

完毕且验收合格后 30日内，由采购人支付完毕。

八、 货物包装、运输、保险和交付要求

1、本合同涉及商品包装、快递包装的，除【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

款】另有约定外，包装应适应远距离运输、防潮、防野蛮装卸等要求，

确保货物安全无损地运抵甲方指定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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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除【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】另有约定外，乙方负责办理将货

物运抵本合同规定的交货地点，并装卸、交付至甲方的一切运输事项，

相关费用应包含在合同价款中。

3、乙方在运输到达之前应提前通知甲方，并提示货物运输装卸的

注意事项，甲方配合乙方做好货物的接收、验收工作。

4、如因包装、运输问题导致货物损毁、丢失或者品质下降，甲方

有权拒收部分或整批货物，由此产生的费用和损失，均由乙方承担。

九、质量标准和保证

1、本合同下提供的货物应符合合同约定的品牌、规格型号、技术

参数、质量、数量等要求。质量要求不明确的，按照强制性国家标准履

行；没有强制性国家标准的，按照推荐性国家标准履行；没有推荐性国

家标准的，按照行业标准履行；没有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，按照通常

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。

2、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。

3、乙方所提供的货物应符合国家有关安全、环保、卫生的规定。

4、乙方应向甲方提交所提供货物的技术文件，包括相应的中文技

术文件，如：产品种类、数量、使用说明、服务指南等。上述文件应包

装好随货物一同发运。

5、在质量保证期内所发现的不合体服装，甲方应尽快以书面或电

话形式通知乙方。乙方收到通知后，应在【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】规

定的响应时间内以合理的速度免费更换调整或重新制作。

6、乙方在约定的时间内未能更换调整或重新制作，甲方可采取必

要的补救措施，但其风险和费用将由乙方承担。

十、 权利瑕疵担保

1、乙方保证对其提供的货物享有合法的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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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乙方保证在交付的货物上不存在抵押权等担保物权。

3、如甲方使用上述货物构成对第三人侵权的，则由乙方承担全部

责任。

十一、知识产权保护

乙方对其所提供的货物应当享有知识产权或经权利人合法授权，保

证没有侵犯任何第三人的知识产权等权利。因违反前述约定对第三人构

成侵权的，应当由乙方向第三人承担法律责任。

十二、售后服务

1、 乙方提供的售后服务的费用已包含在合同价款中，甲方不再另

行支付。

2、售后服务联系人： 李娟 ； 联系电话： 15935905880 。

十三、 违约责任

1、乙方提供的产品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或存在产品质量缺

陷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根据【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】要求及时重作、

更换，并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。

2、乙方应按照本合同规定的时间、地点交货和提供相关服务。在

履行合同过程中，如果乙方遇到可能影响按时交货和提供服务的情形

时，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将迟延的事实、可能迟延的期限和理由通知甲方。

甲方在收到乙方通知后，应尽快对情况进行评价，并确定是否同意延长

交货时间或延期提供服务。

3、如果乙方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交货和提供相关服务，甲方

有权从货款中扣除误期赔偿费而不影响合同项下的其他补救方法，赔偿

费按【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】规定执行。

4、其他违约责任根据项目实际需要按【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】

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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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、不可抗力

甲、乙方中任何一方，因不可抗力不能按时或完全履行合同的，应

及时通知对方，并在 五 个工作日内提供相应证明。未履行完合同部分

是否继续履行、如何履行等问题，可由双方初步协商，并向主管部门和

政府采购管理部门报告。确定为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损失，免予承担责

任。

十五、解决争议的方法

1、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，应当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

机构对货物质量进行鉴定。货物符合质量标准的，鉴定费由甲方承担；

货物不符合质量标准的，鉴定费由乙方承担。

2、在解释或者执行本合同的过程中发生争议时，双方应通过协商

方式解决。

3、经协商不能解决的争议，双方可选择以下第 ① 种方式解决：

①向洛阳市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；

②向洛阳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。

4、在法院审理和仲裁期间，除有争议部分外，本合同其他部分可

以履行的仍应按合同条款继续履行。

十六、合同未尽事项

1、合同未尽事项见【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】。

2、合同附件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本合同一式 肆 份，甲方贰 份、乙方 贰 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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